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學導師遴選實施辦法
111年8月29日校務會議提案

1、 依據：

    為積極推展校務工作，發揮導師功能，並落實教育基本法，積極維護學生之學習權、受教育權及人格發展權，特依據教師法32條及尖山國民中學教師聘約，訂立本辦法。
2、 目的:

(1) 以公平、公正、公開、制度化之原則，落實導師責任制，保障教師之權利義務及學生受教權。

(2) 建立導師之聘任、任期、輪替，使導師輪替有所依據。

(3) 本校教師若有意擔任行政工作，由校長及處室主任考量師資結構、工作性質與教師特質後提聘之，不受本實施辦法積分限制。

3、 導師遴選委員會

(1) 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、學務主任擔任執行秘書、教務主任、總務主任、輔導主任為當然委員、教師會代表1人及家長代表1人等共7位組成。成員隨職務更動而調整，並由學務主任定期召開會議，臨時會需有5位委員以上連署方可召開。

(2) 本委員會開會議決事項，需二分之一委員出席，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(含)通過方成立。

4、 導師任期

(1) 自七年級擔任導師之任期，以擔任同一班級導師3年為一任期。
(2) 中途接班擔任導師職務者，由學務處視實際需要提聘，並以帶該班到畢業為原則。
5、 聘任

(1) 依據教師法第32條第1項第9款規定，教師應有擔任導師之義務，故本校導師職務應由編制內正式教師優先擔任。

(2) 新生導師之聘任

1. 以編制內正式教師優先擔任，導師聘任由學務處召集導師遴選會議，依導師所需人數及教學行政事務之需要報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：
(1) 自願者(含專任教師、卸任行政教師、卸任導師)。

(2) 輪休(含專任教師、留職停薪者)滿兩年(含)以上者。

(3) 輪休(含專任教師、留職停薪者)滿一年(含)以上者。

(4) 積分低者（積分相同時抽籤決定）。

2. 自願者超過導師所需人數時，則以積分高者優先聘任，並於新生抽籤當日一併抽籤決定導師班級。
3. 凡自願兼任導師須於每年六月五日前提出，經遴選委員會同意後得優先聘任。

(3) 中途出缺遞補導師之聘任。

1. 以編制內正式教師優先擔任，由學務處徵詢自願者，經導師遴選委員會考量教學、班級經營等需求後遴選，報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。
2. 若自願者不足時由導師遴選委員會考量教學、班級經營等需求後遴選，報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。

3. 無論自願或由排序產生，均只能決定年級，班級則由導師遴選委員會考量教學、班級經營等需求排定。

(4) 體育班導師得由學務處考量教學、班級經營等需求，徵詢自願者擔任，若無自願者，則依「新生導師之聘任」順序或「中途出缺遞補導師之聘任」順序排定，報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。

6、 緩任

(1) 有下列情況者，應向學生事務處提出書面申請(如涉及違法應負法律責任)，經委員會決議通過者，呈請校長核可後，暫緩兼任導師職務，委員會可視情況要求提出申請之教師於會議中提出口頭說明：

1. 因懷孕生產、重大疾病(教學醫院證明)等因素，而不堪擔任導師職務，提出書面申請經校長核可者。

2. 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而不堪擔任導師職務，提出書面申請經校長核可者。

(2) 緩任導師之申請需於每年六月底前提出，超過期限均不受理。
(3) 如以第六條第一款(1)(2)之原因連續兩年(含)以上申請通過者，本委員會得送交考績委員會列入該教師年度考績之考核參考。

(4) 暫不適宜擔任導師者，得由本委員會決議，暫緩兼任導師職務。

7、 導師遴聘後，學年中因不適任或因故未能繼續擔任導師者，須經導師遴選委員會決議通過，呈請校長核可後，始能調整導師職務，並得建議考績委員會列入該教師年度考績之考核參考。

8、 積分計算

(1) 計算方式：採計經歷及專業兩個向度合計，詳見附件一「尖山國中導師遴選積分表」，如有積分表採計說明有未竟事宜，可提供書面意見，送交遴選委員會審議。
(2) 經歷採計：依據擔任校內不同職務，採計近五年之職務積分。

(1) 擔任主任職務滿一學年，其積分為5分。

(2) 擔任組長職務滿一學年，其積分為4分。

(3) 擔任導師滿一學年，其積分為3分。

(4) 擔任協助行政、專任教師職務滿一學年，其積分為2分。

(5) 擔任上述職務未滿一學年，滿一學期，積分折半計算。未滿一學期不計分。

(3) 專業採計：為鼓勵本校教師自我精進、教學精緻化、行政專業化，於本校任職期間曾獲以下獎項或資格者，採計特殊專業加分。
(1) 教育部師鐸獎，其積分為5分。

(2) 各縣市評選之特殊優良教師（係指教育部師鐸獎之市賽）、教育部評選優良特殊教育人員，其積分為3分。

(3) 同年度同類型獎項採計最高積分，獲得二個以上不同類型獎項時，積分可合併採計。
(4) 獲得教育部性平調查人員資格(進階3分、高階5分)
(4) 本積分僅作為是否優先擔任導師職務之參考基準，不為擔任行政工作、是否接任體育班導師或接任導師班之年段依據。

9、 遴選程序
(1) 於每年六月一日以前由學務處公佈中途遞補導師所需預估人數，教務處公佈專任教師預估人數，提供當年度選填職務參考。

(2) 自願擔任導師或欲申請緩任導師職務者，應於每年六月五日前向學務處提出申請。

(3) 每年六月十日以前學務處統整公佈申請自願者排序及緩任、免任者名單，再提交導師遴選委員會審議，於六月十五日以前，公布審議自願、緩任申請結果及導師建議名單於各辦公室。
(4) 對審議結果及導師建議名單有疑義者，可於公告五日內向學務處提出。公告五日後若無人提出疑義，則報請校長核定並公告確定名單。

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，陳校長公告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